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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南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 年 3 月 19 日

市场监管局深入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检查与维权服务工作

近日，该局组织人员深入到学校和食品经营单位，对学校食堂

的原材料购进、人员健康管控、食品贮存加工、餐饮具消毒及

食品经营单位的肉制品、乳制品、酒类、饮料、糕点面食等进

行了检查。要求学校餐饮服务单位严格落实《餐饮服务通用卫

生规范》《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等规定，落实“日管

控、周排查、月调度”制度。要求食品经营单位严格按照《企

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配备食品安全总监

与食品安全员。检查组还在现场为消费者提供了消费提示、疑

问解答、投诉指引等维权服务。截至目前，共检查食品经营主

体 491 户次，排查出的 181 个食品安全隐患，已全部完成整改。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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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源局持续做好优化营商环境工作 该局以“转变政

府职能、提高行政效率”为核心，紧扣深化放管服改革，按照

公平、公正、效率、便民的原则和高效快捷的运转程序，实行

一站式服务，着力打造自然资源领域审批流程少、办事效率快、

服务水平优的营商环境。并积极引入预审机制，推行“标准地

+承诺制”，压缩项目拿地使用时间，做到“拿地即开工”“交

房即交证”。截至目前，全县通过竣工验收交房的 3个房地产

开发项目，在交房同时全部实现“交房即交证”，400 多户购

房业主在领到新房钥匙时领到了不动产权证书。（县自然资源

局）

罗店镇开展防范电信诈骗宣传活动 该镇将电信诈骗种类

通过案例宣讲、张贴宣传标语、发放宣传资料、村内广播的方

式，面对面向群众讲解电信诈骗相关的法律法规、特性及常用

手法。宣传期间，紧紧围绕近期国内鲜活案例，通过“以案说

法、以案释法”，生动形象地讲授在日常生活中如何发现和防

范电信诈骗，同时持续开展“反诈 APP”注册宣传工作，切实

提高辖区内注册率和使用率。截至目前，该镇共发放宣传资料

2000 余份，悬挂横幅 18 幅，张贴海报 100 余张，现场解答群众

疑惑 200 余人（次）。（罗店镇党政办）

梁祝镇积极开展禁毒铲毒工作 该镇制定《2023 年梁祝镇

禁种铲毒工作方案》，与辖区内 18 个行政村签订禁种铲毒工作

目标责任书，扩大宣传力度，提高群众识毒、防毒、拒毒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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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人员加强对田间地头、闲置院落、房前屋后等重点区域进

行多轮次、地毯式排查，确保禁种铲毒工作扎实成效。截至目

前，已出动宣传车 20 余次，发放宣传明白纸 5000 余张，张贴

禁毒宣传不粘胶 1000 余幅，签订禁种承诺书 10000 多份。经多

次踏查，未发现有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行为。（梁祝镇党政办）

三门闸街道积极做好化解矛盾纠纷工作 该街道持续深化

“三零”创建活动，实行“日报告”、“零报告”制度，对本

辖区重大矛盾纠纷进行收集汇总、分析研判，对排查出的矛盾

纠纷、重点人员，建立工作台账，逐一交办督办，做到有领导

负责、有专人处理、有调处方案、有解决时限，把矛盾调解在

社区，问题消化在街道。截至目前，全街道排查矛盾纠纷 40

例，调解 36 例，化解多年信访积案 2例，交办处理 2例。（三

门闸街道党政办）

张楼镇积极推进综治保险缴纳工作 为深化平安建设工

作，进一步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该镇组织镇村干部深入到

农户家中，对全镇人口户数、各村治安状况、农户参保意愿和

去年参保人员等进行全面摸排，登记造册，并通过发放宣传页、

讲述真实案例等方式，积极推进综治保险缴纳工作。截至目前，

全镇共发放宣传材料 4000 余份，缴纳综治保险 300 余户。（张

楼镇党政办）

汝宁街道扎实开展消防隐患排查整治活动 近日，该街道

消防服务中心联合公安、消防、民政、社区等部门对辖区的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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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家商铺、门店、养老机构进行了排查，对“三合一”“九小”

等场所进行了专项查处，着力消除潜在的事故隐患，保障辖区

消防形势持续安全稳定。此次行动，共发现隐患场所 42 处，现

场指导整改 20 家，下达限期整改通知书 22 份。（汝宁街道党

政办）

金铺镇全力做好春季畜禽免疫防控工作 近日，该镇召开

了 2023 年春季畜禽强制免疫防控工作部署会,落实落细关键防

控措施，要求对辖区内的畜禽进行全覆盖疫苗接种，做到乡不

漏村、村不漏户、户不漏畜，逐村逐户进行疫苗注射。同时要

求工作人员积极宣讲防疫知识，引导农牧民主动配合，及时配

合，保质保量、按期完成春季动物疫病强制免疫工作，确保全

镇动物疫情稳定，人畜安康。截至目前,已为鸡 11000 只、羊 9500

只、猪 560 头接种疫苗。（金铺镇党政办）

本期发：县委常委，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副主任，县政府副县

长，县政协主席、副主席，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县直各单位。


